
「2024 那瑪夏賞螢系列推廣活動」農產展售市集 

【招募攤商】報名簡章 
 

一、 依據：「2024那瑪夏賞螢系列推廣活動」計畫書辦理 

二、 目的：招募有意願者進駐空攤營運，以活化在地觀光農特產品，促進提

升整體競爭力。 

三、 展售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113年 3月 22日-4月 28日上午 12時至下午 21時(賞螢期

間每五、六、日含清明連假開放)，共計 19天。 

（二）地點：瑪雅森林運動公園 

四、 報名資訊： 

（一） 招募對象：限設籍本區區民為對象，販售商品以本區農特產品及手

工藝品為主；截止日未滿額；其餘由非本區業者補滿為止。 

（二） 報名費用：每攤需繳交保證金 1,000元，結束後再退還保證金，未

如期設攤者沒收保證金不予退還。活動結束後請清理攤位環境保持

整潔，違反者亦沒收保證金不予退還。  

（三） 報名方式：請填寫報名表寄送至本所農觀課。 

（四）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3年 3月 11日下午 5時止(若超過攤位             

數，將辦理抽籤，以公開方式辦理)。 

（五）設備提供：開放攤位數量 30攤(含 1公務攤位)、3*3米歐式帳



棚、一張桌子及二張椅子，備有 110w電使用。 

（六）若有任何相關問題，請來電洽詢（連絡電話：07-6701001分機 135

曾先生 聯絡傳真：07-6701951）。 

五、 配合事項： 

（一） 名單確認後，因故不能參加者，請於活動一週前告知，以利主辦單

位適當的調整；若未告知且當日不到場視同放棄參加權。 

（二） 參加攤商不得將所租攤位全部或部分轉借、分借他人，亦不得以非

報名時申請之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參加設攤。 

（三） 攤商應注意食品衛生安全，並確定做好消毒、清潔工作，所有因攤

商提供食品與消費者產生之糾紛，由攤商自行處理，若帶涉訟，該

廠商須負全部一切責任。 

（四） 市集供電為 110瓦，參加攤商若需使用耗電量較大者之電器，如冰

箱，請自備發電機。攤商所使用之電器以不影響整體供電狀況為

主。若因使用不當而致設備損毀時，應負回復原狀或照價賠償之

責。 

（五） 攤商之擺設範圍僅限於各自攤位內，不得在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

走道、牆柱、公共設施上陳列展品或張貼海報等。 

（六） 為維護活動整體之安全及公信力，請勿設置或表現不當或不法商業

行為，若有違規行為，執行單位有權視情況加以制止，請求離場。 



（七） 以不影響民眾為原則，避免播送器材的不當噪音或其他危害民眾身

心之因素。 

（八） 請協助負責攤位周邊清潔與安全之維護，並控制人潮，避免過於擁

擠。 

（九） 攤商所屬之私人物品器具，請自行保管，本所不負任何損害之責。 

（十） 活動場地周邊停車場可免費停車，惟請依主辦單位人員引導依序停

放。 

（十一） 主辦單位僅提供市集空間，不參與消費者間之交易，亦不提供保

證。請買方和賣方秉持誠信原則，恪遵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定，

對於攤位上的商品品質、安全性及合法性，由買、賣雙方自行認

定負責。 

（十二） 特殊情況：如遇颱風豪大雨等天候不佳時，本所視情況通知改換

場地或取消。 

 

 

 

 

 

 

 

 

 

 

 



※ 傳真報名：(07)6701951 

※ 電話洽詢：(07)6701001#135曾先生 

 

2024那瑪夏賞螢系列推廣活動 

【招募攤商】報名表 

擺攤時間 
1 113年 3月 22日-4月 28日上午 12時至下午 9時(賞螢

期間每五、六、日含清明連假開放)，共計 19天。 

攤位名稱 
 

  

聯絡人 
 

 
手機  

通訊住址 
□□□ 

 

E-mail (通訊用) 

或部落格或個人網

頁 

 

攤位類別 

□ 創意手作 

□ 農特產業 

□ 美食小攤 

 □ DIY教學 

 □ 其它                               

□生食  □熟食 

是否用電 

(用電限制 110瓦) 

 □會  □不會 

(若需使耗電量較大者電器，如冰箱，請自備發電器) 


